
关于《山东海事局辖区船舶交通管制规定（征
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规范山东海事局辖区船舶交通管制工作，防范大风、

不良能见度、不良水文条件等风险因素对水上交通安全带来的不

利影响，我局组织起草了《山东海事局辖区船舶交通管制规定（征

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规定》）。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制定背景 

我省沿海和内河通航水域大风大雾等恶劣天气多发频发，且

辖区通航密度大、船舶交汇频繁、水上客运繁忙、危险品运输活

跃、通航环境复杂，严重影响水上船舶航行安全。1999 年，客滚

船“大舜”号在遭遇 11 级寒潮大风翻沉，282 人死亡失踪；2010

年，“世纪之光”轮与“海盛”在能见度不良条件下发生碰撞，造

成“世纪之光”轮沉没；2013 年，“兴龙舟 65”轮、“紫海顺”轮

分别在蓬莱、石岛附近海域遭遇大风沉没，共造成 26 人死亡失踪；

2021 年，“义海”轮与“交响乐”轮受雾影响在青岛朝连岛东南

海域发生碰撞，造成海上溢油污染。 

为防范恶劣天气等情况下的突出水上安全风险，山东海事局

认真贯彻落实《海上交通安全法》《内河交通安全条例》等法律法

规，在长期安全监管和服务保障工作中，积累了防范恶劣天气、

科学开展船舶交通管制和禁限航工作的丰富经验和管理实践。 

为适应新形势下水上交通安全管理的需要，提升船舶交通管



制工作的规范化、精细化和标准化水平，保障水上交通运输的安

全畅通有序，山东海事局在总结多年监管实践经验、借鉴国内先

进做法的基础上，启动了本《规定》的起草工作。 

二、制定必要性 

（一）防范化解风险、保障人命安全的需要。水上恶劣天气

是导致船舶险情和事故的主要原因之一，通过《规定》明确各类

船舶在不同恶劣天气条件下的禁限航标准，可以从源头上防范风

险较高的船舶冒险航行，是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

推动海上安全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的关键举措。 

（二）统一监管尺度、提升管理效能的需要。部分地市前期

颁布实施了港口禁限航管理规定，明确了相关船舶交通管制标准，

但部分已超过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同时由于实际情况不同，各地

船舶交通管制做法差异较大，或依赖于个案研判和经验判断，缺

乏统一、成文的量化标准。本《规定》的制定，将为全辖区提供

清晰一致的操作依据，提升海事监管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三）服务港航经济、优化营商环境的需要。通过统一标准，

将减少船舶交通管制的随意性，有利于航运公司、船舶代理和船

舶科学规划船期和航线，减少因信息不明或等待指令造成的运营

损失，从而营造公平法治、稳定透明的营商环境，更好地保护行

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服务和保障航运经济发展。 

三、起草依据及过程 

（一）起草依据 



《规定》的起草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内河交通安全管

理条例》《山东省海上人命搜寻救助条例》等法律法规。 

（二）起草过程 

我局指定专门部门负责《规定》的起草工作，2025 年 6 月启

动调研和文本编制，收集相关法律法规，梳理各分支局以往做法

经验和遇到的问题，多次开展全省范围征求意见，经过充分的研

究与讨论，完成了《规定》征求意见稿撰写。 

四、总体考虑 

《规定》充分评估船舶类型、结构特点、载货特性、事故致

因等要素，将定性原则和量化标准相结合，实现山东辖区船舶交

通管制工作的总体统一，主要基于以下总体原则： 

（一）风险导向原则。以确保船舶航行和水上人命财产安全

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落脚点，所有条款的设置均以充分的风险评

估为依据。尤其在客船等重点船舶方面，根据其风险等级设置了

更为严格的管制要求。 

（二）分类分级原则。综合考虑船舶类型（如客船、危险品

船）、船舶尺度（如中小型船舶、大型油船、大型矿砂船）、船舶

结构（如抗风等级、操纵性能）、载货特性（如是否载运危险货物、

是否易发生货物移动）等关键要素，实施差异化、精细化的管制

策略。 

（三）辩证统一原则。充分吸纳山东海事局多年来的实践经



验，并参考了国内法律法规及相关行业标准，实现辖区船舶交通

管制工作的总体统一。同时，在管制措施上充分兼容和适应特别

规定、特殊区域、特定船舶等不同情况，在执行标准上综合宏观

指导和量化执行，在管制区域上区分沿海、港口和内河，在管制

依据上融合了天气预报、气象实测、船舶检验、通航论证、地方

立法等多重因素。 

（四）审慎客观原则。既严守安全底线，同时兼顾物流效率

和行业关切，例如区分小型涉客船舶和大型客船，区分散装运输

液体危险货物船舶和其他危险货物运输船舶，避免“一刀切”的

粗放式管理，对现有做法既有“趋严收紧”，也有“适当放宽”。

统筹风险管控和保通保畅，以期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

良性互动。 

（五）动态优化原则。充分认识和考虑航运技术、气象预报

技术、导助航技术的不断发展，对航线或区域专业气象预报、特

殊安全保障措施等保持开放和包容，可根据实践反馈和技术进步

进行动态适应和持续优化。 

四、主要内容 

《规定》共分为四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 

明确了《规定》的立法目的、法律依据、适用范围、职责划

分、总体要求、不同限制条件或规定的优先适用原则等内容。 

（二）沿海交通管制。 



1.大风 

大风是辖区水上交通事故的重要致因，也是海事部门采取交

通管制措施的主要场景之一。据统计，山东沿海受 7 级及以上风

影响年均 150 天，8 级及以上风影响约 90 天，尤其冬季寒潮大风

期间，海上风力可达 8-10 级，短时可能出现 12 级大风，海上可

形成大到狂浪，造成的影响和风险包括：风浪增加船舶航行阻力，

导致航速降低、操纵困难，严重时船舶摇摆剧烈、倾斜，甚至造

成船体结构损坏；载运集装箱、卷钢、大件货物船舶易出现货物

移位，载运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船舶易产生自由液面，影响船

舶稳性，严重时可导致船舶倾覆；船舶机电设备负荷增大，易造

成设备损坏，甚至主机失控；货舱风雨密不良的船舶容易甲板上

浪进水，严重时可导致沉没；船员作业风险高，船舶发生险情事

故后，救援难度大。 

《规定》针对大风造成的水上交通安全风险，在管制措施的

操作实施方面主要考虑以下因素并设置相应条款： 

（1）《规定》以气象预报的蒲氏平均风力为参照标准，一是

充分预留交通管制的提前量，同时考虑了技术发展下气象预报时

间跨度更长、更新周期更短的特点，可以实现既提前预判，也能

动态调整；二是采用大众接受度较高的蒲氏分级，便于与大部分

气象预报信息衔接；三是选择平均风力作为主要参考依据。平均

风力通常是十分钟平均风速，表明了风力的整体水平和持续状态。

使用相对稳定的平均风速作为依据，不仅因为船舶航行风险与持



续承受的风力影响密切相关，更是了避免阵风的瞬时突变而频繁

改变禁限航指令，有助于建立统一、清晰的禁限航触发门槛，便

于各方的统一理解和对照执行。 

（2）《规定》按照风力等级从低到高分别设置≥6 级、≥7 级、

≥8 级、≥9 级四级阈值标准，管制对象范围逐级扩大，其中： 

⚫ “≥6 级”管制对象为游艇、客艇、交通艇等小型船舶，

该类船舶尺度小，同时涉及娱乐、观光、休闲、运输（包

括风电运维、油田服务）等活动，具有建造标准低、受风

影响大、涉客影响大等多重风险。 

⚫ “≥7 级”管制对象为滨海旅游客船、陆岛客运船舶、省

际客运船舶，此类船舶载客 12 人以上，虽航线或航行区

域固定，具备极高的船舶建造标准，但该类船舶是水上交

通安全的“重中之重”，一旦发生事故易造成群死群伤的

恶性事件，应设置较为严格的管制标准。另外施工作业船

舶涉及具体船型和尺度较广，考虑挖泥、起重、打桩、布

缆、铺管等作业风险，对此类船舶明确“停止作业、采取

避风措施”的总体要求，如同时具有中小型船舶等其他风

险因素，适用其他层级的具体要求。 

⚫ “≥8 级”管制对象主要评估货物特性、船舶尺度和人员

密集性等因素，分别针对载运易流态化固体散装货物、卷

钢等可能影响稳性的货船、总长 100 米或 3000 总吨以下

的中小型货船以及试航船、科考船、教学实习船等船舶。



前两者在大风天气下极易发生货物移位、上浪进水等造成

船舶倾覆事故，且经常出现稳性突然丧失、船舶瞬间倾覆、

救生装置无法释放等现象，逃生和救援难度大。试航船、

科考船、教学实习船等船舶人员密集，在此次《规定》制

定中重点考虑并纳入。 

⚫ “≥9 级”管制对象为“中韩航线客货班轮”。目前山东沿

海共有中韩客货班轮航线 8 条，各地都已明确其管制标准

（8 级或 9 级）。本次《规定》制定在环境未发生明显变化

的前提下，尽可能避免改变当前沿用多年的停航做法，因

此采用其中相对较宽松的管制标准。各地海事机构结合其

船舶、港口、航线特点如制定了更严格的标准，可依据《规

定》中的相应条款继续执行。 

（3）为明确不同尺度范围气象预报的参照标准，并鼓励定制

化气象预报的使用，规定了交通管制优先参照特定航线或港区、

海区的专业气象预报结果。并考虑实际情况和风险防范需要，明

确实测风力明显大于气象预报时按实测风力执行管制措施。 

2.不良能见度 

受地理位置及气候条件影响，山东沿海春、夏季大雾天气频

发，其中成山头海区年均雾日 90 多天，历史最高 119 天，是全国

海上大雾最多的海区；青岛港海区年均雾日 56 天，是全国受雾影

响最大的港口。大雾导致能见度降低，影响船舶雷达性能，降低

其探测距离和准确性；且造成驾驶人员视觉受限，难以发现周围



船舶、航标及障碍物，增加了碰撞和搁浅的风险。 

《规定》按照能见距离从大到小分别设置≤2 海里、≤1 海里、

≤800 米、≤500 米四级阈值标准，管制对象范围逐级扩大，其中： 

⚫ “≤2 海里”为航海实际中通常认定的“能见度不良”，依

据《国际海上避碰规则》和良好船艺，“标准”明确了“备

车、备锚、控制航速”等行动规则和总体要求。 

⚫ “≤1 海里”在航行中通常应启动雾航戒备状态，该数值

易通过雷达量程标定并判断，管制对象包括载重吨 12 万

吨及以上的大型油船、吃水大于等于15米的大型散货船、

散装运输液化气体船舶、操纵能力受到限制的船舶四类，

此类船舶具有操纵性差、危险性高等特点，靠离泊要求严

格。 

⚫ “≤800 米”主要对涉客、涉危等重点船舶进行管制，包

括游艇、滨海旅游船舶、陆岛客运船舶、试航船舶、限于

吃水的船舶和散装运输液体危险货物的船舶。 

⚫ “≤500 米”条件下，船舶进出港受到严重影响，明确所

有船舶禁止进出港。 

3.其他情形 

《规定》明确了强降雨、强对流等影响船舶航行安全的极端天

气预警期间以及受涌浪、水流等因素影响时，相关船舶需采取的

安全措施；另外针对黄河入海口水域的特殊水文条件，明确流量

达到 2500 立方米/秒以上及调水调沙、流冰等情况下旅游船的禁



航要求。 

（三）内河交通管制。 

根据小清河等内河通航水域的通航环境特点，依据小清河通

航安全论证专家意见，结合实践经验和船舶特点，明确以下管制

标准。 

1.大风。规定了船舶所在航段气象预报蒲氏风级超过平均风

力 7 级及以上时，所有船舶不得冒险航行。 

2.不良能见度。按照“≤1000 米”和“≤600 米”两档，明

确了不同船舶在能见度不良时的交通管制标准。 

3.以泄洪流量为主要指标，明确了小清河王道船闸上游河段

泄洪期间的内河船舶交通管制标准。 

（四）附则。 

1.对《规定》中“平均风力”进行了解释和厘清。 

2.明确了法律法规规章以及上级规范性文件另有规定的，从

其规定；明确了例外情形，即参与搜救行动的船舶、执行公务的

船舶、采取经海事管理机构认可的特殊安全保障措施的船舶，在

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可以不受有关规则的限制。 

3.明确《海上交通安全法》中规定的其他需要采取管制措施

的情形，如“发生险情事故、进行军事活动、开展大型水上水下

活动等”。与恶劣天气下的量化标准进行区分，并对其他交通管制

适用情形作进一步补充。 

4.明确海事管理机构为保障水上交通安全，可提前采取科学、



合理的其它预防性安全管理措施，以满足适应特殊情形、防范特

殊风险的需要。 

 


